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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雷府规〔2025〕5号

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雷州市流沙

渔港港章》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及直属机构：

《雷州市流沙渔港港章》已经市政府第十七届93次常务会议研

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请径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

雷州市人民政府

2025年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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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港管理，保障渔港的安全，维护渔港秩序，保

护渔港环境，促进渔业生产和海洋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覃斗镇

本地实际，制定本港章。

第二条 本港章适用于在流沙渔港范围内航行、停泊、作业的船

舶、设施及船舶、设施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从事渔港管理、经营

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渔港建设应当遵守国家的统一规划，实行谁投资谁受益

的原则。

第四条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是本渔港的主管部门和监督机构，负

责渔港区域内的渔港水域安全管理、渔业船舶管理工作。

覃斗镇人民政府作为流沙渔港的经营管理主体，负责渔港区域内

港容港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等渔港事务管理工作，以及负责渔港设

施维护管理，包括陆域环境卫生监督管理、渔港生产经营单位管理等

工作。

雷州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对渔港区域的消防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渔港区域内的生产经营秩序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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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公安局、雷州市发展和改革局、雷州市科工贸和信息化局

及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渔港区域内成品油经营许可及管理等

工作。

雷州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做好渔港区域内的非渔业船舶管理工作。

雷州供电局负责渔港区域内的用电管理工作。

雷州市公安局覃斗派出所负责渔港区域内社会治安工作，配合做

好船舶通航及港口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

雷州市财政局、雷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湛江市生态环境局

雷州分局等渔港管理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渔港的相关管理

工作。

第二章 渔港区域

第五条 港区范围包括水域范围（通港航道、港外锚地、避风塘）

和陆域范围（岸线、码头、装卸作业区、仓库、堆场、水产品交易市

场、船厂、沿港道路以及渔港功能所需的后勤设施用地等）。

外港区范围从流沙东村往南连至东岸界线南边延伸至交通码头，

往北连至西岸界线，北边延伸至流沙加油站，西侧海域，总面积276.33

公顷(其中陆域面积96.01 公顷，水域面积180.32 公顷），岸线长度

3.14km，中心地理坐标：20°26′45.23″N，109°55′42.68″E，

各界址点坐标如下（平面坐标系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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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号

坐标

X(m) Y(m)

1 2264126.517 37386809.338

2 2264150.859 37387109.905

3 2263990.918 37387176.315

4 2263907.177 37387197.350

5 2263702.786 37387242.197

6 2263472.466 37387257.014

7 2263310.044 37387242.095

8 2263172.886 37387229.497

9 2263173.694 37387249.291

10

10
2263180.295 37387411.001

11

1111
2262661.710 37387443.810

12

12
2262654.857 37387308.605

13

13
2262552.172 37387329.734

14

14
2262382.706 37387317.431

15

15
2262283.558 37387326.857

16

16
2262208.641 37387333.980

17

17
2262095.950 37387325.232

18

18

2262063.407 37387360.951

19 2261841.991 37387280.787



- 5 -

20

20

2261817.939 37387344.679

21

21

2261780.236 37387370.079

22

22

2261565.526 37387383.176

23

23

2261564.732 37387399.845

24

24

2261468.688 37387399.448

25

25

2261424.238 37387388.335

26

26

2261344.466 37387328.407

27

27

2261302.397 37387326.026

28

28

2261257.550 37387389.129

29

2929

2261368.279 37387483.982

30

30

2261588.942 37387617.333

31

31

2261611.452 37387622.734

32

32

2261621.063 37387602.958

33

33

2261626.784 37387591.188

34

34

2261669.269 37387606.391

35

35

2261948.194 37387706.198

36

36

2261907.183 37387822.879

37

37

2262098.805 37387898.231

38

38

2262092.392 37387916.806

39 2262149.067 3738793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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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0

2262177.199 37387950.725

41

41

2262210.603 37387868.704

42

2 42

2262241.361 37387879.949

43

43

2262259.220 37387903.761

44

44

2262314.121 37387875.649

45

45

2262348.517 37387948.740

46

46

2262372.330 37388049.613

47

47

2262295.601 37388065.157

48

48

2262314.452 37388111.790

49

9 49

2262275.426 37388125.350

50

50

2262383.079 37388335.116

51

51

2262494.030 37388452.452

52

52

2262527.368 37388435.783

53

53

2262559.118 37388433.005

54

54

2262607.933 37388450.468

55

55

2262642.859 37388442.133

56

56

2262729.774 37388257.983

57

57

2262821.056 37388107.964

58 2262853.996 3738814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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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59

2262909.162 37388371.093

60 2262911.940 37388429.433

61

61

2263022.272 37388575.484

62

62

2263025.447 37388650.890

63

63

2263075.056 37388731.852

64

64

2263113.950 37388765.587

65

65

2263174.672 37388802.893

66

66

2263047.465 37389066.065

67

67

2260803.667 37388051.677

68

68

2260967.017 37387740.221

69

69

2261279.445 37387144.521

70

70

2261513.601 37386926.240

1 2264126.517 37386809.338

第六条 航道：西岸沿岸线对出50米起至150米的一带水域为

主航道。

(一)非机动船舶、船长不足20米的机动船舶及横越航道的船

舶，必须避让在主航道航行的船舶，严禁横越的船舶抢越机动船舶

通过。

(二)在渔港内，逆水航行的机动船应避让顺水航行的机动船；

机动船应避让非机动船；非机动船应避让人力船以及竹木排；一切

机动船应尽量离开机动船主航道靠右行驶。



- 8 -

(三)机动船不准在渔港内主航道试航。一切试航及系泊试车的

船舶，必须按规定悬挂旗号或显示号灯，并加强瞭望、注意周围船

舶的动态。

(四)船舶追越时，追越船必须鸣放规定的声号并征得被追越船

同意后方可进行；被追越船若同意追越，则应鸣放规定的声号，并

尽量让出部分航道和减速予以配合。

第七条 作业区划分：

危险品装卸区：(CGCS2000坐标：N 20°27′42.9636″、E109°

55′7.4170″)。

供油区：(CGCS2000 坐标：N 20°27′5.4642″、E109°55′

14.3419″)。

供冰区：(CGCS2000 坐标：N 20°27′16.8587″、E109°55′

13.8501″。

供水区：(CGCS2000 坐标：N 20°27′9.0217″、E109°55′

14.2590″)。

修船区：(CGCS2000 坐标：N 20°26′55.4490″、E109°55′

54.7180″）。

水产品交易区：(CGCS2000 坐标：N 20°26′19.6404″、E109°

55′10.0147″)。

水产品加工区：(CGCS2000坐标：N 20°26′28.9359″、E109°

55′12.2867″)。

船舶掉头区：主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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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港区管理

第八条 船舶进入渔港，必须服从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指挥，

按规定的水域和功能区划停泊。

第九条 船舶进出渔港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签证,接受雷州市农

业农村局的安全检查;船舶应当按照指定区域在渔港水域内停泊，

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

第十条 凡造成妨碍航行和停泊安全的，当事人必须立即向雷

州市农业农村局报告，并应按要求设立标志，以示警告。

第十一条 对影响港区安全和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流物，

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否则，

主管机关可强制打捞清除，全部费用由沉没物、漂流物的所有人、

经营人承担。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在渔港进行建设整治、开发利用、

水上水下施工、使用岸线等，须报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批准方能施工

或作业。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批准不得在

渔港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不得燃放烟花爆竹。

第十四条 禁止在港池、锚地、航道、避风塘等水域从事捕捞

作业和养殖生产。

第十五条 渔业船舶应当按照规定配备船员，配置消防、救生、

无线电通信、信号、航行设备，以及渔业安全生产通信指挥系统终

端等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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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渔港的通讯、助航、

消防等公共安全设施进行改动、搬移、拆除或实施其他影响其功能

的行为。

第十七条 船舶在渔港内停泊，必须按规定显示号灯、号型，

留足值班船员，确保安全和应急调动。

第十八条 遇到危及渔港安全的紧急情况、防御热带气旋或海

滩救助时，所有在港船舶、车辆、设施均须服从雷州市农业农村局

的指挥和调度。

第四章 船舶管理

第十九条 渔业船舶登记包括渔业船舶的所有权和国籍登记、

光船租赁登记、抵押登记。渔业船舶登记内容需要变更的，渔业船

舶所有者应当在变更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非法使用无船名、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从事渔业生产

的，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渔业船舶的船名号、船籍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书写、

悬挂，不得覆盖、涂改、伪造。

渔业船舶证件和船员证件应当随船携带，不得涂改、伪造、冒

用、买卖或者租借。

渔业船舶电子证件与纸质证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一条 防台风期间，业主、经营者、施工单位等应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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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和安全主管机关的指挥调度;进港避风的船舶、非渔业船

舶必须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在指定的泊位有序停泊;在发布

防台风相应警报后，港区内停止装卸货、运输及交易活动。

第二十二条 船舶以及在渔港内从事经营或者使用渔港设施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规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第二十三条 船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有

权禁止其离港，或责令其停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或者不适拖状态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办结的；

(四)未按规定配备、开启通讯定位等终端设备，未向雷州市农

业农村局或者有关部门交付应承担的费用，也未提供担保的；

(五)雷州市农业农村局认为有妨碍或者可能妨碍海上交通安

全情况的。

第五章 码头管理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批准，不

得在码头设置建筑物、堆放物资等妨碍正常运作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需靠泊码头的船舶，须向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申请，

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统一安排靠泊，服从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管理。

第二十六条 装卸和补给完毕的船舶应立即离开码头，如有特

殊原因，经批准后方可延长靠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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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保护

第二十七条 渔港建设和涉及改变渔港功能的工程项目，应按

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渔港的陆域和水域倾倒淤泥、废料、废弃

垃圾和排放有毒废液、含油污水，防止污染损害渔港环境。

第二十九条 严禁无证无照加油站、点、车、船在渔港范围内

从事非法加油活动。加油时发生跑、冒、滴、漏的,当事人应当及

时采取措施予以清除。

第三十条 到港船舶的压舱、洗舱、机舱等含油污水，不得任

意排放，应由港口油污水处理设施接收处理。港口无接收处理条件，

船舶含油污水又确需排放时，应事先向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书面

报告，经批准后，按规定条件和指定区域排放。

第七章 海事处理

第三十一条 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和其他沿海水域渔业船舶

之间的交通事故，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查明原因，判明责任，作出

处理决定。渔港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向雷州市

农业农村局报告，接受处理；渔业船舶港外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在

进港48小时之内向雷州市农业农村局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材料。

第三十二条 渔港内渔船发生轻微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可以

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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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对模范执行本港章的单位和个人，由雷州市农业

农村局给予表彰。

第三十四条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对违反渔业港航法律、法规的

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雷州市农业农村局的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按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向雷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向人

民法院起诉。

期间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雷州市农业农村局和渔港管理人员在渔港监督管理工

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

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港章由雷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港章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施行之日起有

效期 5 年。

附件：流沙渔港功能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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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各人

民团体，省、湛江市驻雷各单位，各新闻单位。

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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